
四川省水利厅办公室
川水办〔２０２１〕１８１ 号

四川省水利厅办公室

关于开展取水计划“一网通办”的通知

各市(州)水利(水务)局:

为深入推进“放管服”改革ꎬ规范取水计划申报和下达ꎬ“让群

众少跑腿ꎬ让数据多跑路”ꎬ我厅在四川省水资源管理与调配系统

中正式上线了取水计划管理模块ꎬ取水计划管理单位和取水户通

过线上操作实现取水计划“一网通办”ꎬ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ꎮ

一、工作对象

我省行政区域内依法纳入取水许可管理的取水户及其取水计

划管理单位ꎬ取水计划管理单位为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或其他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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担水资源管理职能的部门ꎮ

二、时间安排

取水计划管理单位应督促取水户于每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在四川

省水资源管理政务服务平台中完成取水计划申报ꎬ并于下一年度

１ 月 ３１ 日前完成取水计划下达ꎮ 确有困难的取水户可先采用纸

质报送方式ꎬ取水计划管理单位指导取水户在区域取水计划下达

前将相关信息录入系统ꎮ

三、工作要求

(一)取水计划管理单位要增强服务意识ꎬ积极引导取水户注

册四川省水资源管理政务服务平台ꎬ并通过平台报送取水计划申

报材料ꎬ操作说明见附件 ２ꎮ 申报材料为本年度的取用水总结表

和下一年度的取水计划申报表(附件 １)ꎮ
取水计划管理权限继续执行«四川省水利厅关于做好水资源

税改革加强计划用水等工作的通知»(川水函〔２０１７〕２０１９ 号)ꎮ

(二)取水计划管理单位对取水户报送的申报资料进行认真

复核ꎬ以实际取水量计征水资源税的取水户ꎬ年度实际取水量与纳

税人取用水量申报及核定书、用水统计直报系统取用水量保持一

致ꎬ水力发电类的取水户要同步报送年度实际发电量和下一年度

计划发电量ꎮ

按照区域和流域用水总量控制指标、地下水控制指标、用水定

额管理等要求ꎬ结合取水户近 ３ 年实际取用水量ꎬ以月计划水量为

预警指标、年计划水量为控制指标ꎬ科学下达取水计划ꎬ下达的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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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划水量不得超过许可水量、不得照搬许可水量ꎮ

(三)年度取水计划执行过程中ꎬ取水户因特殊原因需调整年

度取水计划的ꎬ应及时向取水计划管理单位申请调整计划ꎬ经审批

同意后ꎬ按照新的取水计划取水ꎮ 对于近 ３ 年实际取水量远小于

许可水量的ꎬ取水计划管理单位要引导取水户核减许可水量ꎮ

取水计划“一网通办”工作过程中的问题ꎬ请及时与联系人联

系ꎮ

联系人:宋乔依(水资源处)

陈芳婷(系统承建单位)

联系电话:１３７９７９７３６５９

附件: １ခ� ２０２１ 年度取用水总结表和 ２０２２ 年度取水计划申报

表

２ခ� 取水计划申报和下达操作说明

四川省水利厅办公室

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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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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